「紀錄片製作專案」補助辦法

     98(2009)年9月21日第五屆第十次董事會核定
99(2010)年6月21日第五屆第十四次董事會第一次修訂
100(2011)年9月26日第六屆第五次董事會修訂
一、宗旨：

       鼓勵以數位錄影為拍攝媒材，題材能真切傳達本土關懷、呈現時代意義及保存紀錄價值之優質紀錄片。透過補助製作，期能提昇本國紀錄片的美學品質及製作技術，進而帶動國內相關產業的發展。

二、補助對象：具中華民國國籍之國民，且申請者必須為導演本人。

三、補助金額及名額：

    1、補助金額：每名至多150萬元。

    2、補助名額：至多4名。

四、期程：

   1、收件期：每年1月16日至31日 (遇例假日順延至下一個工作日) 【以中華郵政
      郵戳為憑；親送或以其他方式遞送者，須於截止當日下午18：00前送達本基金
      會，地址：106台北市仁愛路三段136號2樓202室 】
   2、審查期間：每年2月至4月。

   3、第二階段面談審查日：每年3月的第三個星期一。        

   4、公布揭曉日：每年4月15日。

五、申請文件：(需含下列3項文件)

    1、申請書及企劃書一式二份（須包含未來推廣計畫及預計參加之國內外影展）。

    2、與申請計畫相關之樣帶一份（以DVD規格繳交，不超過5分鐘，並請事先預作剪輯），無樣帶者或提供與計畫不相關之樣帶者，視為放棄申請。

    3、申請者過去擔任導演之作品一份（以DVD規格繳交）。

六、製作規格：

    1、限以HDV電子數位規格之同等級或更高級規格拍攝及製作，並以非線

       性剪輯製作。

    2、若於獲補助前已拍攝之部分檔案影片中有非數位規格，或雖係數位但非

       HDV之同等級以上者，僅能佔全片片長三分之一以內。

    3、片長：60分鐘以上。

七、評審作業：分兩階段進行。

    1、第一階段為書面審查，由五至七位評審委員進行，遴選至多十名申請者，但

       以不超過申請案件三分之一為原則，進入第二階段面談。

    2、第二階段為面談，每位申請者面談時間以三十分鐘為原則(含計畫說明及評

       審問答)，說明計畫內容、拍攝方式及預算運用等。申請者可自行安排面談
       團隊人數。

    3、評審結果經本基金會董事會核定後公佈。

八、評選標準

    1、計畫內涵的整合力、開創性與影響力。

    2、計畫的時代意義、保存價值或紀錄急迫性。

    3、申請者的專業素養與品質保證。
九、迴避原則

    1、本基金會之董監事不得擔任評審委員。

    2、評審委員不得審核與其本人直接相關之申請案。

    3、本基金會執行部門人員不得審核與其相關之申請案，亦不得自行提出申請案。

十、獲補助者應配合事項

    1、同一申請案不得重複領取本基金會其他補助款項，亦不得為政府、政黨或以

       其為主要股東單位之主辦、委製、合製計畫。同一計畫若同時獲得「行政院文    

       化建設委員會或附屬單位」補助，獲補助者應即告知本基金會，並就本基金會

       及文建會或附屬單位擇一接受補助款。獲選「行政院新聞局電影短片及長片輔
       導金」的影片，本基金會不予補助。該計畫如已同時進行申請其它資助者，應
       於申請書中述明，否則本基金會得撤銷補助。

    2、經審查獲補助者須與本基金會簽訂補助合約。計畫實行期間，獲補助者須依
       本基金會之要求提出期中報告，並定期配合說明計畫進度。

    3、獲補助者應於計畫結束後一個月內，檢具成果報告書一份、Digital Betacam      

       中英文版本各一份、Digital Betacam無字幕分軌帶一份及DVD中英文版本  

       各二份等相關附件資料。逾期未繳交前述資料且未事先獲本基金會同意延展 

       者，視同放棄補助款，本基金會將撤銷補助資格，獲補助者應立即返還已受領

       之補助款。

    4、撥款方式：共分三次撥付。

       (1)簽訂補助合約後，一個月內撥付總補助款之百分之三十。

       (2)期中報告驗收後，一個月內撥付總補助款之百分之三十。

       (3)於作品完成且經本基金會考核評鑑完成後，撥付尾款百分之四十。
    5、凡作品發表時均應註明「本作品由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贊助」字樣，
       並須於發表前一個月函知本基金會，提供門票四張或邀請函。

    6、獲補助者同意於獲補助後，就獲補助紀錄片、所提供之相關文件及成果報告等

       資料，無償授權本基金會為非營利為目的之公開發表與利用，並配合本基金會
       推動相關之藝文活動，公開發表獲補助計畫之成果。

